[image: image1.png]MK ZEBUTHE A A




行政[2015]16号
[image: image2.png]



关于印发《温州大学教师教育学院2015年

岗位分级聘任办法》的通知

各系（中心），各科室：

    经学院党政联席(扩大)会议研究通过，现将《温州大学教师教育学院2015年岗位分级聘任办法》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温州大学教师教育学院

2015年6月29日

	温州大学教师教育学院                     2015年6月29日印发


温州大学教师教育学院2015年岗位分级聘任办法

为实施人才强院战略，充分激活存量，形成以业绩评价、能力评估为基础的、动态的、竞争性的岗位聘任制度，完善学院各类岗位人员的评价、激励机制，根据《温州大学2015年校内岗位聘任实施方案》（温大行政［2015］89号）、《温州大学2015年校内岗位分级指导意见》［2015］88号）、《温州大学编制管理办法》（温大行政［2012］129号）、《温州大学2012年校内基础津贴分级管理办法》（温大行政［2012］127号）、《温州大学教职工收入分配补充规定》（温大行政［2015］56号）、《温州大学科研业绩计分办法》（行政［2012］234号）、《温州大学科研奖励实施办法》（行政［2012］186号）、《温州大学教学建设与研究业绩计分及奖励实施办法》（行政［2014］2号）、《温州大学大学生学科竞赛管理办法》（行政［2010］149号）、《温州大学文化艺术类竞赛奖励暂行办法》（温大教字［2011］75号）、《温州大学教师教学工作业绩考核办法》（温大行政［2013］209号）等文件精神，结合学院实际，制定本岗位聘任办法。

1、 教学科研与实验技术岗位聘任办法
（1） 教学科研与实验技术岗位分级聘任原则

教学科研A1、A2级岗位和越级竞聘岗位由个人申报，学院审核推荐，由学校统一进行分级聘任，学院不再设置此岗位及聘任条件。本次聘任，学院自行评审聘任的教学科研岗分九级，A3级岗位最高，A11级岗位最低；教辅实验技术岗位分八级，C11级最高，C18级最低。从事教学科研，具有正高专业技术职称的教师可应聘A3、A4级岗位；具有副高专业技术职称或博士学位的教师，可应聘A5至A7岗位；具有中级专业技术职称的教师可应聘A8、A9级岗位，初级专业技术职称的教师可应聘A10级岗位，见习人员应聘A11级岗位。从事教辅之实验技术工作，具有正高专业技术职称的教师可应聘C11、C12级岗位；具有副高专业技术职称或博士学位的实验技术教师，可应聘C13、C14级岗位；具有中级专业技术职称的实验技术教师可应聘C15、C16级岗位，初级专业技术职称的实验技术教师应聘C17，试用期人员应聘C18级岗位。
教学科研岗位A3至A11级岗位由学院制定岗位聘任条件并按照学校规定的岗位结构比例进行聘任。其中A3、A4级岗位的比例为3：7；A5、A6、A7级岗位的比例为2：4：4；A8、A9级岗位的比例为4：6。

应聘各级岗位教师应具有良好的教师职业道德和行为规范，能自觉服从并服务于学院改革和发展大局，积极支持本院的工作。

根据学校要求和我院实际，A3、A5、A6、A8级等教学科研岗位与C15级实验技术岗聘任设置教学科研基本业绩条件。符合基本业绩条件的教师可应聘相应级别岗位。在基本业绩条件符合情况下，以教学科研业绩分、育人工作情况、参与学科与专业建设、社会服务以及其他对学院发展的贡献情况和个人业绩评审确定。符合上一级岗位基本业绩条件但未能聘为相应级别岗位的教师，优先确定为下一级岗位。

（二）岗位聘任的基本业绩条件与聘期任务
竞聘A3级校内基础津贴岗位的教学科研人员在满足正高职务最低业绩分标准前提下必须具备以下条件之一。

（1）正高职务聘期满3年，聘期内主持单项奖励分10分及以上的教学科研成果（项目、论文、获奖、专利等）1项或A类专著1部；
（2）正高职务聘期满3年，聘期内教学业绩考核等级均在B等及以上，且至少有1次为A等的；或聘期内教学业绩考核2次A等以上；或聘期内指导学生学科竞赛获国家级奖项；
（3）正高职务聘期不足3年，且聘期内达到竞聘A2级岗位或以上竞聘条件的；
（4）为学院的学科建设、专业建设、教学改革发展、育人工作做出较大贡献、群众公认的。
竞聘A3级岗位人员，聘期内完成规定的基础工作量，同时要求完成下列任务之一： 

（1）主持省部级教学科研项目1项；

（2）主持获省部级教学成果三等奖1项；

（3）以第一作者身份发表论文权威1篇或一级2篇（部），艺术类教师要求发表2A级论文2篇； 

（4）到账经费累计20万元；

（5）教学业绩2年为A等。

竞聘A5级校内基础津贴岗位的教学科研人员在满足副高职务最低业绩分标准前提下必须具备以下条件之一。

（1）副高职务聘期满3年，聘期内主持单项奖励分10分及以上的教学科研成果（项目、论文、获奖、专利等）1项或A类专著1部；
（2）副高职务聘期满3年，聘期内教学业绩考核2次A等及以上；或教学业绩考核至少有1次为A等,且指导学生学科竞赛获省级及以上奖项；
（3）副高职务聘期不足3年，任副高以来主持省部级及以上教学科研项目或获奖，且发表2篇一级及以上刊物论文；或任副高以来到账经费15万元以上；或任副高以来教学业绩考核均在B等以上且至少2次A等；或任副高以来教学业绩考核至少1次A等，且指导学生学科竞赛获国家级奖项；
（4）副高职务聘期不足3年，但在担任中级职称的本轮聘期内取得主持国家级教学科研项目1项，或主持获省部级教学、科研成果奖1项。

竞聘A6级校内基础津贴岗位的教学科研人员在满足副高职务最低业绩分标准前提下必须具备以下条件之一。

（1）副高职务聘期满3年，聘期内主持单项业绩分2.5分及以上的教学科研成果（项目、论文、获奖、专利等）1项或C类以上专著1部；或作为主要参与人（前三）参与国家级教学科研项目、省部级教学科研成果奖、省部级教学科研重点项目；或到账经费累计8万元以上；
（2）副高职务聘期满3年，聘期内教学业绩考核等级2次B等及以上；或聘期内教学业绩考核1次A等以上；或指导学生学科竞赛获省级及以上奖项；
（3）副高职务聘期满3年，聘期内获市级及以上个人荣誉；
（4）副高职务聘期不足3年，但任副高以来教学业绩考核至少1次A等且指导学生学科竞赛获省级一等奖及以上；或任副高以来主持省部级及以上教学科研项目或获成果奖，且发表1篇一级及以上刊物论文或2篇2A及以上刊物论文。
受聘于教学科研A5、A6级岗位人员，聘期内完成规定的基础工作量中，要求完成下列任务之一： 

（1）获省部级教学科研项目1项或参与国家级项目（排名前3）；

（2）获省部级科研成果三等奖或省部级教学成果二等奖1项（排名前3）；

（3）以第一作者身份发表一级论文1篇（部），艺术类教师发表2A级1篇； 

（4）到账经费累计10万元；

（5）聘期内教学业绩考核至少有一次为A等。

聘为A8级校内基础津贴岗位的教学科研人员或C15级岗位的实验技术人员必须具备以下条件之一。

（1）讲师或实验师职务聘期满3年，聘期内主持单项业绩分2.5分及以上的教学科研成果（项目、论文、获奖、专利等）1项；或作为主要参与人（排名前三）获国家级教学科研课题，或省部级教学科研重点课题，或省部级教学科研成果奖；或聘期内到账经费累计5万元以上；
（2）讲师或实验师职务聘期满3年，聘期内教学业绩考核2次A等以上；或教学业绩考核等级至少有1次为A等，且指导学生学科竞赛获省级及以上奖项；
（3）讲师或实验师职务聘期满3年，聘期内获校级及以上个人荣誉；
（4）讲师或实验师职务聘期不足3年（不含博士），任讲师以来教学、科研业绩突出或对学院贡献突出。

二、其它

教学型与教学科研型岗位分类聘任以教师个人聘期内所取得业绩偏重教学或科研为指导原则。
教学科研岗位A1、A2级教师，到法定退休年龄不足一个聘期并按时退休的教师，取得博士学位未满三年的中级职称教师，以及越级竞聘、低职高聘、新引进人才的校内岗位分级遵照《温州大学2015年校内岗位聘任实施意见》《温州大学2015年校内岗位分级指导意见》文件的有关规定执行。

管理系列岗位、工勤技能系列岗位聘任亦遵照学校上述文件执行。

对校内基础津贴降级聘用的业绩分核算以科研业绩分和教学业绩奖励分总和为准。凡在上一聘期内，教师的业绩分达不到最低业绩要求（实验技术人员的业绩分标准按相应职称减半），以及教师年度考核不合格，或教师教学业绩考核出现“E”，或者连续两年为“D”级，其校内基础津贴应降级。
本办法由学院聘任工作小组负责解释，未尽事宜由学院聘任工作小组讨论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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